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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货船和渔船上促进应对COVID-19的公共卫

生措施 
 

 

 

临时指导文件 

2020年8月25日 
  

    

引言 

在 COVID-19 大流行期间，货船（只运输货物而不

载客的船只）和渔船上的海员在履行职能和保持健康方

面面临特殊挑战。本文件为船东、海员、工会和协会以

及卫生和运输主管部门提供了指导，说明如何保护在货

船和渔船上工作的海员免受传染 SARS-CoV-2 （导致

COVID-19 的病毒）传播和管理该人群中可能出现的

COVID-19 病例 (1)。 

海员在可能助长 COVID-19 传播的密切接触环境中

工作。在某些情况下，他们开启长时航行而长期不会停

靠任何港口。船上疫情对船员安全和健康来说是一个问

题，可能会影响船员安全航行和操作船只的能力(2)。 

本文件中的指导旨在为解决以下问题提供基础： 

 这些船只的船员中通常没有医生，客船上也不

提供同等水平的医疗用品和设备。 
 COVID-19的预防和护理可能没有出台具体计

划，呼吸系统疾病的一般指导可能不足以管理

COVID-19。 
 海员可能无法接触个人防护措施，获得个人防

护装备或接受装备使用培训。 
 海员负责船上设施清洁和消毒；但COVID-19

可能没有关于环境措施的议定书和指南，包括

针对特定病原体的清洁和消毒措施。 
 公共卫生政策，包括预防传播的要求，在世界

各地的船只和停靠港口各不相同，这种差异可

能会造成混乱。 

因此，建议船东制定一份涵盖监督和报告的书面应

急计划；病例管理；清洁和消毒；通报及培训。 

 

登船前 

建议对所有人员（海员、岸上人员）进行登船前筛

查，以识别任何有症状的个人或接触 COVID-19 的人。

如果发现任何症状，那么有关个人就不应当出行，而应

当寻求医疗护理。这种监测可以通过自我报告、视觉观

察和/或用非接触式温度计测量温度来进行(3)。 

任何登船前筛查活动的问卷应包括以下内容。 

过去14天内(4)： 

 您是否发烧超过38°C或感到发烧、咳嗽或呼吸

困难？ 
 你有没有接触过感染COVID-19的人？ 
 你是否和感染COVID-19的人相距不足1米，时

间超过15分钟？ 
 你有没有在没有佩戴适当个人防护装备的情况

下直接护理过感染COVID-19的人？ 

如果港务局对港口工作人员实施登船前筛查或健康

监测，则应与船长分享结果，以避免重复采取措施。在

某些情况下，这些登船前措施可能是港口 COVID-19 疫

情管理计划的一部分，船长或船员可以要求进行审查。

在可能的情况下，船员与港口工人接触，应当只为了对

船舶持续运营和供应至关重要的运营和管理目的。 

 

在船上 

1. 船上风险分析 

风险分析必须考虑两种接触 COVID-19 的潜在情

况：岸上人员和船员之间的接触以及船员之间的接触。

分析应描述船上仅供船员之间互动的区域，以及船员可

能与岸上人员互动的区域。 

原则上，每艘船可以创建四个区域和程序类别： 

 潜在污染区（当怀疑船上有人携带COVID-19 
(4)的时候）；这些区域是可以隔离疑似病例

的区域，例如在船上的任何医疗舱中，以及所

有其他可能受到污染但尚未消毒的区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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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有船员互动的区域（如餐室、驾驶台、控制

室、吸烟室、公共厕所、共用舱室） 
 船员与岸上人员互动的区域或活动 
 船员之间或船员和岸上人员之间没有互动的区

域（例如单人舱室）。 

这一分析结果将有助于确定在每个区域或每次活动

中应使用哪种类型的个人防护装备，详见表 1。 

说明：风险分析过程必须考虑和计划船舶在采购和

储存船上必要的个人防护装备时可能遇到的挑战。 

2. 预防措施 

2.1  一般措施 

 尽量减少登船的非船员人数，并确保岸上人员

只进入授权区，详见表1。 
 岸上人员应该使用外部人行道，而不是通过船

员舱进入。 

2.2 手部卫生和呼吸礼仪 

 手部卫生台，如洗手设施和含酒精成分的免洗

洗手液瓶，应放置于船上各处的显眼位置，所

有工作人员、承包商、客户、顾客和访客都可

以用上，同时配有宣传手部卫生和其他预防措

施的宣传材料(5)。 
 在实行手部卫生和呼吸礼仪时遵守世卫组织的

原则(6)。 

2.2 保持身体距离 

船员彼此之间以及与岸上人员之间必须保持至少 1
米的距离。 

如果船员餐厅或其他公共区域有空间，座位和工作

站的布置应使船员至少相距 1 米。 

在不能完全实行保持身体距离至少 1 米的情况下，

船长应考虑该活动是否需要继续，如果需要，则应采取

所有可能的缓解措施以降低传播风险；例如，错开活动

时间，尽量减少面对面的互动，或者使用织物口罩，让

工作人员并排工作，或者让他们一起工作时彼此把脸错

开，而不要面对面(7)。 

2.3 使用口罩 

表 1 描述了在船上不同工作区域，建议船员和岸上

人员何时、何处使用个人防护面具。 

表1. 船上不同区域使用个人防护面具的建议 

区域 建议 

i. 潜在污染区（当怀疑船上有人携

带 COVID-19时）。这些区域是可

以隔离疑似病例的区域，例如船

上的任何医疗舱，以及所有其他

可能被疑似病例污染而尚未消毒

的区域 

所有进入隔离区的人都应采取标准预防措施，包括接触和飞沫预防措施，

详见世卫组织的感染控制指导；所有人在进入隔离区之前都应接收有关预

防措施的适当信息(8)。 

 

在这些情况下，建议使用医用口罩。 

 

 

ii. 只有船员互动的区域（如餐厅、

驾驶台、控制室、吸烟室、公共

厕所、共用舱） 

如果身体不能保持1米的距离以防止可能发生的传播，则可以考虑使用织

物口罩。 

iii. 船员与岸上人员互动的区域或活

动 
如果身体不能保持1米的距离以防止可能发生的传播，则可以考虑使用织

物口罩。 

iv. 海员之间或海员和岸上人员之间

彼此没有相动的区域（例如，单

舱） 

在这些情况下，不需要佩戴医用或织物口罩。 

说明：仅佩戴口罩不足以提供充足的保护，还应采取其他措施，如做手部卫生和保持身体距离。在考虑到与佩戴口罩相关的任何潜在

问题或不利因素之后，应根据风险级别和口罩的有无来选择要佩戴的口罩类型（织物口罩或医用口罩）。卫生保健工作者和疑似携带

COVID-19的人必须优先使用医用面具作为个人防护装备。在所有情况下，应遵循世卫组织认可的关于何时以及如何佩戴、移除、更

换和处置口罩以及摘下口罩后的手部卫生的良好做法(9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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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环境措施 

受感染个人排出的呼吸道分泌物或飞沫可污染表面

和物体，产生污染物（受污染的表面）。根据环境和表

面类型，可以发现引起 COVID-19 的病毒可能存活数小

时到数天不等。尽管有关于病毒污染表面和病毒在某些

表面存活的一致证据，但没有具体的报告直接证明基于

污染物的传播(10)。 

根据世卫组织的指导，如怀疑 COVID-19 存在，在

保健过程中应采取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，所以，患者和

COVID-19 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占用的医疗设施和宿

舍应每天进行清洁和消毒。在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离船之

后，应再次进行清洁和消毒(11)。 

此外，应当确定船上的高接触表面为优先消毒区

域。这些表面包括门窗及其把手、厨房和食物准备区

域、台面、浴室表面、厕所和水龙头、触摸屏个人设

备、个人电脑的键盘和工作表面。消毒剂及其浓度应仔

细选择，以避免损坏表面，并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减轻毒

性影响(12)。 

疑似病例及其接触者舱室的脏衣物、餐饮用具及垃

圾应按传染性物品处理，并按照船上提供的其他传染病

暴发管理计划处理(13)。 

迄今为止，没有流行病学信息表明，接触从受

COVID-19 疫情影响国家舶来的货物或产品是人类

COVID-19 的来源。船运集装箱不需要订立特殊的环境

协议。有关更多信息，请见:冠状病毒病（COVID-19）
个人防护装备的合理使用(14)。 

4. 管理COVID-19疑似病例及其接触者 

一些航运公司现在已经有防治 COVID-19 的高层计

划。指定船员负责船上医疗护理，第一步就是确定情况

是否严重，是否需要立即寻求岸上的医疗支持和建议，

或者是否可以等到船只到达下一个停靠港。根据法域不

同，鼓励指定负责船上医疗护理的船长或船员，在对疑

似病例进行拣别分类并确定下一步行动时，请求岸上远

程医疗或无线电医疗协助。如果认为病例属于中症、重

症或危重症，首要目标就是在获得额外的医疗帮助之前

保持患者稳定。 

4.1 管理COVID-19疑似病例 

及早查明病例可以迅速启动支持性护理，并安全、

快速地转诊并转移到拥有适当医疗专门知识和设备的指

定岸上设施。为了满足这种快速检测、诊断和护理的需

要，指定负责医疗的船员应向海上远程医疗援助服务

(TMAS)或其他岸上医疗服务寻求建议。图 1 总结了查明

和管理船上 COVID-19 疑似病例的途径(15)。 

4.2 进一步治疗的触发因素 

中症、重症病例（符合 COVID-19 病例定义的病例

(16)，并有肺炎的临床体征，包括发烧、咳嗽、呼吸困

难、呼吸频率>20 次/分钟）应触发呼叫海上远程医疗援

助服务并转移到岸上医疗机构(17)。 

至于是对船上患者进行监护，还是立即将他们转移

到岸上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治疗，应根据具体情况做出

决定。具体将取决于临床表现、支持性护理要求、风险

因素和船上的情况。 

说明：疑似病例离船期间，应尽量减少接触其他人

员和环境表面。应为疑似病例提供医用口罩，以减少传

播的机会。参与运送疑似病例的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

IPC 措施。方框 1 提到了一系列国际条例，其中描述了

向遇险海员提供援助的要求，包括医疗援助的需要。这

些要求已载入联合国公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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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. 查明和护理船上COVID-19疑似病例的途径(18) 

  
 

4.3 管理接触者 

为避免延误实施卫生措施，一旦发现疑似病例，就

应当进行接触者追踪和管理。 

如果操作安全，接触者应当检疫隔离 14天，自上次

接触疑似病例起算。如果接触者出现任何体征或症状，

接触者应佩戴医用口罩，并被视为疑似病例。接受检疫

隔离的人需要足够的食物、水和个人卫生必需品(19)。 

 
5. 使用医疗设施 

在大流行期间，存在一个风险，即一个国家可能决

定减少或拒绝海员因与 COVID-19 有关和无关的事项而

获得医疗援助。 

应该指出的是，《国际卫生条例（2005）》第十九

条、第二十条和附件1B均要求每个国家指定若干港口发

展为患病旅客提供医疗评估和治疗的能力。 

根据 2006 年《海事劳工公约》第 4.1 条第 3 款，各

国必须确保其领土上需要立即医疗护理的船上海员能够

使用成员国岸上的医疗设施。一些国家政府为遏制

COVID-19 大流行而采取的特殊措施，不能用作不履行

这一国际义务的正当理由。 

 
6. 船东的义务 

根据《国际卫生条例(2005)》，如发现 COVID-19
疑似病例，船长必须立即通知下一停靠港的卫生主管部

门。国际航行的船舶必须按照停靠港的当地要求填写

“海事健康申报单”，并将其送交主管部门。 

此外，建议船舶营运者在停泊港口期间定期监测船

员，以确定他们是否出现与 COVID-19 有关的症状，船

员健康状况有任何变化，必须向港口有关部门报告。 

 

离船 
 

1. 上岸游览的公共卫生措施 

是否允许上岸游览取决于几个因素，包括国家的要

求、船员的健康状况，以及船只在前 14天访问的港口的

COVID-19 状况。因此，可以考虑暂时限制上岸休假

（除非不断变化的情况允许其他安排）。如果船员是为

筛查和持续
监测

•如果持续的筛查或监测活动确定船上有船员出现COVID-19的疑似症状，则应启动疫情管理计划。

隔离疑似
病例

•疑似病例应立即隔离在指定区域(舱室或其他住舱区)， 远离所有其他船员，并提供适当的护理。凡进入隔离

室的人都应该穿上不透水的防护衣，戴上护目镜，戴上手套和医用口罩。用餐应遵循严格的礼仪，并应提供

不让他人使用的指定卫生间。

实施感染预
防和控制
措施

•根据疫情管理计划，船员应实施适当的感染预防和控制预防措施。

评估严重性
和风险因素

•严重疾病的风险因素包括年龄60岁以上、基础非传染性疾病(如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脏病、脑血管病、慢性

肾病、免疫抑制或癌症)、吸烟。每天应亲自或通过电话对病例进行两到三次监测。应密切监测有危险因素

的病例是否恶化。

确定是否在
船上管理
病例

•参考预先订立的标准，以确定疑似病例是可以在船上治疗，还是需要立即上岸接受医疗护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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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船员换班或接受医疗护理而下船的，则不适用此类限

制。 

如果允许岸上游览，建议海员遵循世卫组织围绕

COVID-19 建议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(20)。 

每个停靠港的需要和要求将有所不同，包括所需的

个人防护装备的类型、保持身体距离措施和手部卫生设

施有无。应把有关情况通知船长。使用已建立的沟通渠

道与港口卫生主管部门进行沟通，也可以获得信息。 

在上岸游览期间将采取的其他措施包括适当的食品

卫生习惯(21)，包括在可能发生动物传染人类的活体动

物市场遵守卫生习惯(22)。世卫组织网站在世卫组织冠

状病毒病(COVID-19)看板上提供了有关世界传播状况的

信息(23)。 

 
2. 全程公共卫生措施 

在从家到船和从船到家的整个旅程中，海员在使用

公共交通工具和入住酒店时，可能会与交通枢纽的大量

旅行者和工作人员密切接触。海员在使用休息室、乘电

梯、上餐厅和使用其他设施时也可以接触到公众。因

此，海员若得不到适当保护，就可能会接触到引起

COVID-19 的病毒。 

为了降低全程风险，船东应尽可能与国家主管部门

协调，以便在往来港口和酒店之间和船员上岸住宿期间

实施以下做法。 

2.1 通勤安排（如果需要，在港口和酒店之间） 

 船东应安排往来港口和船员各自酒店房间之间

的通勤，确保尽可能实施卫生措施，按建议保

持身体距离，包括在将船员转移到酒店的车辆

内。 

2.2 住宿 
 船员必须遵守相关的公共卫生条例和政策。 
 应当每个房间住一名船员，入住前必须对房间

进行卫生处理。 
 考虑到上述情况，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，船员

应： 
– 避免与公众和其他船员接触，除非就医或

开展必要的活动（包括锻炼），否则应留

在酒店房间内，同时奉行劝告，保持身体

距离 
– 不要使用酒店内的公共设施 
– 在房间里用餐，或者如果没有客房服务，

购买外卖食物或在酒店内的餐厅独自就餐 
– 定期自我监测各种症状，包括发烧 

– 需要离开酒店房间时，遵守良好的手部和

呼吸卫生措施，保持身体距离。 
 在中途停留或过境期间出现 COVID-19 疑似症

状的船员应： 
– 向船东报告症状，并寻求医生帮助，以评

估是否可能感染了 COVID-19 
– 根据国家实施的评估程序，配合对

COVID-19 评估和可能开展的进一步监测

（例如，在酒店房间、酒店内的隔离室或

其他地点进行评估）。 
 船员应考虑在运输工具上或在无法保持身体距

离的拥挤场所使用织物口罩(24)。 

沟通 

船只、船东及其代理人和打算登船的岸基组织之间

保持顺畅而及时的沟通至关重要。船只与港口主管部

门、船旗国和船东之间必须架起沟通渠道（例如，船长

通过电话、视频会议或通过海上远程医疗援助服务

[TMAS]直接与医生联系）。必须出台程序，收集所有

登船人员的信息和联系方式，以便在他们下船后 14天内

根据需要与他们联系。应为岸上作业制定通信协议，以

便在岸上人员登船后 14天内出现任何体征或症状时通知

船舶。 

如果船上和岸上要求不同，各方应在船只到港之前

消除这些分歧，使双方都满意。这一办法可以用来有效

地应对风险，可能是通过协议和采取同等措施应对，并

确保避免误解，避免引发不当期望，也避免船上船员和

岸基人员产生相关挫折感(25)。 

改善船上沟通和信息交流的其他措施，包括： 
 提供海报、视频和留言板，以提高船员对

COVID-19 的认识，宣传个人安全做法，并与

船员接触，就预防措施及其有效性以及应对心

理健康挑战提供反馈 
 提供关于现行法规以及当地公共卫生和社会措

施的信息，然后再进行上岸游览 
 利用政府机构和世卫组织等官方来源定期提供

有关 COVID-19 风险的信息，并强调采取保护

措施的有效性，努力消除谣言和错误信息

(26)。 

数字工具和移动应用程序  

若干会员国和国际组织开发了移动应用程序，提供

COVID-19 的实时信息，让船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区域

和全球疫情发展情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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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自我评估和监测应用程序可协助医务人员和船员

诊断与管理病例及其接触者。 

数字工具使用上的限制包括效力证据不足；可能发

生侵犯隐私或安全的情况；弱势群体买不起数字工具，

可能被边缘化。不应将这些应用程序当作接触者追踪等

公共卫生措施的独立解决方案，而应当纳入各国为缓解

和应对当前大流行而采取的总体战略之中(27)。 

培训 

指定负责船上医疗护理的船员应当接受培训，学习

照护有轻微症状的 COVID-19 疑似患者以及如何管理他

们的接触者。此人应了解任何新证据和新指导及其最新

情况(28)。 

船员应接受如下方面的教育：  
• 船员应自我监测的 COVID-19 症状和体征 
• 当有人表现出 COVID-19 疑似症状和体征时应

遵循的程序 
• 对出现 COVID-19 疑似症状船员进行隔离的规

则 
• 如果在工作时出现症状，立即自我隔离并告知

主管或经理的必要性  
• 在弱势群体中，COVID-19 疾病加重的风险更

高。弱势群体包括 60 岁以上的人、任何年龄患

有慢性病的人（如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或呼吸

道疾病）和免疫能力受损的个体 
• 手部卫生、呼吸礼仪和保持社交距离。 

船员还应当学习船上的 COVID-19 应急计划，从而

根据世卫组织的感染预防和控制指导(29)，以及世卫组

织对管理船上 COVID-19 病例和暴发的操作考虑临时指

导(30)，实施应急计划。 

精神卫生和心理支持 

在 COVID-19 大流行期间，提供精神卫生和心理支

持的资源和服务对海员的福祉至关重要。 

1. 概述 

海员可能长期生活在海上，这可能会导致压力水平

升高、抑郁、与社会支持系统隔离及其他不良精神卫生

和心理影响(31)。COVID-19 大流行加剧了这些不良影

响。国别卫生措施的不确定性和某些国家是否允许登岸

等问题加重了本就居高不下的工作压力。大流行相关的

压力因素会引发或放大焦虑或抑郁等精神卫生状况。 

2. 风险因素 

与大流行相关的海员特有具体风险因素如下。 
• 海员可能来自COVID-19疫情较严重的国家，并

长期无法与家庭交流。 
• 由于一些政府制定了旅行限制，阻碍了船员换

班，海员可能需要延长合同，在船上度过比预

计更长的时间。 
• 有些情况下，与COVID-19有关或无关的事宜，

无法获得岸上医疗设施和支持，造成船员何时

接受必要医疗很不确定，结果压力水平显著提

高。 
• 船上医疗设施供应和受过培训的人员有限。 
• 在一些港口采购供应品充实库存可能困难重重。 
• 与COVID-19相关的社会污名和给特定人群与民

族打上的标签可能造成额外压力。 
• 上岸休假是海员保持精神卫生的必要因素。在

大流行期间，海员必须管理无法获准上岸休假

带来的失望和压力。 
• 由于新规定影响船员换班，一些海员无法登船

和领取工资，因此会经受财务压力。 
• 船上的海员往往来自不同国家，可能存在文化

或语言差异，限制了在遭遇压力时期提供或获

得支持的机会。 
• 海员工作场所的文化有一个特征，就是求助行

为少见，这会延误一个人从尽早查明和支持精

神卫生问题中获益。尽早查明和管理精神卫生

问题对采取预防自杀的干预行为至关重要(32)。 

有些海员精神卫生的具体风险因素和大流行无关，

但可能进一步加剧 COVID-19 相关的风险因素，增加抑

郁、焦虑和自我伤害的风险。这些具体风险因素包括： 
• 船上 COVID-19 应急计划培训不足； 
• 工作环境不健康； 
• 遭受暴力或暴力威胁； 
• 种种医疗状况并存； 
• 不健康； 
• 工作满意度低。 

除了与 COVID-19 相关的海员特有具体压力因素，

其他常见压力因素也在发挥作用，包括害怕被感染或感

染他人，死亡或家庭成员去世(33)。 

3. 精神卫生和心理支持工具 

在缺少面对面精神卫生服务的情况下，应当促进使

用远程提供的精神卫生和心理支持服务，并发送精神卫

生方面的风险宣传短信。远程方式包括电话求助热线、

视频资源或数字访问服务，如自助等。工会和其他海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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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也以多种语言提供了大量远程医疗、邮件和其他支

持服务。在面向船上全部工作人员的基础培训中，应提

供应对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问题的工具。确保全部工作

人员能获得保密的精神卫生和心理支持服务也至关重

要。 

国际海员福祉与援助网络发布了可在线访问的海员

精神卫生指导(34)和培训材料(35)。这些资源广泛概述了

与做海员相关的精神和心理风险，并详述了大量能用于

协助识别和管理这些风险的工具。  

国际海运公会制定了指导，其中所含策略能用于促

进海员的精神卫生和福祉。这一指导明确了若干措施，

并将其与可能（或可能不会）出现在某条船上的具体情

况相联系(36)。 

 

世卫组织编写了一系列一般信息和其他指导，可用于支持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(37)。 

 
实用出版物 

《国际卫生条例（2005）》 

《国际卫生条例（2005）》的目的是“以针对公共卫生危害、同时又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造成不必要干扰的适当

方式预防、抵御和控制疾病的国际传播，并提供公共卫生应对措施”(39)。 

世卫组织已发布一系列 COVID-19 公共卫生指导文件，应对公共卫生风险，并介绍与减少疾病传播相关的措施。该

技术指导可见 https://www.who.int/emergencies/diseases/novel-coronavirus-2019/technical-guidance。 

 

《海事劳工公约》 

《海事劳工公约（2006）》是由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国际协定，其中载有海员在工作条件方面的权利(40)。《公

约》现已得到 97 个劳工组织成员国批准，这些国家的商业运输船队数量占世界总量的 91%以上。本指导文件所载公共

卫生建议遵守《海事劳工公约（2006）》五大标题下所做的规定。 

港口卫生主管部门寻求控制和缓解大流行造成的影响时，必须考虑到《公约》规定的权利。具体措施包括确保海员

拥有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，在岸上能获得医疗服务。更广泛而言，海员要在安全、卫生和医疗服务等方面受到保护，包

括获得精神卫生服务(41)。附件 1 就落实《海事劳工公约（2006）》的职业健康和安全规定提供了额外指导。 
 
  

方框1. 相关国际条例 

一些国际条例规定了对遇险海员的援助，包括医疗援助需求。这些条例载于以下联合国公约。 

• 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明确了全面的世界海洋法律和秩序制度，其中第九十八条规定，海上出现遇险情况

时，船长有义务提供救助。 

• 《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》(38)和《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》规定缔约国政府有义务做出必要安排，为海

上遇险者提供救助。 

• 1989 年《国际救助公约》第 10 条具体规定，只要不至于对其船舶及船上人员造成严重危险，船长有义务

援救在海上有丧生危险的任何人员。 

• 《便利国际海上运输公约》规定，非世卫组织《国际卫生条例（2005）》的缔约方应努力将《国际卫生条

例（2005）》应用于国际航运。此外，《公约》还规定，在船舶、船上人员或财产进入港口时，不得设置

任何不必要的限制，或给其造成不必要的延误。在紧急情况下，应允许船舶停靠，转移生病人员。 

https://www.who.int/emergencies/diseases/novel-coronavirus-2019/technical-guidance
https://www.ilo.org/dyn/normlex/en/f?p=NORMLEXPUB:11300:0::NO:11300:P11300_INSTRUMENT_ID:312331:NO
https://www.ilo.org/dyn/normlex/en/f?p=NORMLEXPUB:11300:0::NO:11300:P11300_INSTRUMENT_ID:312331:N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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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际安全管理规则》 

根据海事组织的《国际安全管理规则》及其他适用监管工具，航运公司需要评估所有已查明的船舶和人员风险，并

制定适当保障措施。这些措施通常记录在他们的安全管理系统中(42)。 

海事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并维护一个全面的航运监管框架，包括处理安全问题、环境问题、法律事务、技术合

作、海事安全和航运效率等。本指导文件参考了海事组织有关 COVID-19 的若干出版物，其中有一些具体函件，这些函

件针对 COVID-19 所带来的风险，阐述了海事活动和安全开展活动的方式。该技术指导可见 http://www.imo.org/en/ 

MediaCentre/ HotTopics/Pages/Coronavirus.aspx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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